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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19 屆第 5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06年 7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 3 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鍾安住  劉志明  陸幼琴  馬漢光  張達人  柏殿宏 

羅麥瑞  葉紫華  楊百川（上午請假） 詹德隆  李  驊 

吳韻樂  姚武鍔 

辭職：柯博識  郭維夏 

列席：高德隆  吳  習  蔡博賢   

輔仁大學：江漢聲  賴効忠  袁正泰  陳榮隆  李天行 

吳文彬  王水深  柯博識  張吉仰  陳俊賢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楊如晶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楊如晶 

記錄：邱百俐  邱淑芬 

一、確認上（第 19 屆第 4）次會議紀錄：修正下列二案會議決議文： 

輔仁大學 

一、案由 3：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06學年度開院預

算案。 

修正決議文 原決議文 

（前略） 

四、人員聘任方面： 

（一）採購人員及高階行政人

員，應聘用專業人員，且有

試用期間。 

（二）附設醫院大量聘任之行

政人力，如護理人員、基層

行政人員等，於開院前 2 個

月進用。 

（前略） 

四、人員聘任方面： 

（一）採購人員及高階行政人

員，應聘用專業人員，且有

試用期之評估。 

（二）附設醫院大量聘任之行

政人力，如護理人員、基層

行政人員等，於開院前 2 個

月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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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 4：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願景、宗旨與目標修正案」。 

輔仁大學願景、宗旨與目標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目標 三、教學研究 

尊重學術自由與學術

倫理，推動知識整合。 

三、學術研究 

專精學術研究，追求

真知力行；培育人文

精神，推動知識整合。 

「倫理」一詞修

正為「學術倫

理」，以明確倫

理的範疇。 

二、重大報告事項： 

董事會 

事項：本法人柯博識董事及郭維夏董事請辭報告案。 

說明：柯博識董事及郭維夏董事因個人生涯規劃請辭

董事乙職，其請辭起始日期如下： 

一、柯博識董事:自 106年 6月 16日起請辭。 

二、郭維夏董事:自 106年 7月 1日起請辭。 

三、重大提案討論： 

董事會 

案由：提請補選本法人第 19屆董事案。 

決議摘要：以董事總額過半數同意，通過補選張日亮先

生、林思伶女士為本（第 19）屆董事。 

輔仁大學 

案由：本校可投資額度上限為新台幣 26億 4,317萬 664

元，提請同意依董事會章程及相關法令，增額提

撥新台幣 2億元進行投資，本校投資總額為新台

幣 3 億元案。 

決議摘要：以董事總額過半數照案通過如下： 

（一）輔仁大學可投資額度上限為新台幣 26億

4,317萬 664元，依董事會章程及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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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增額提撥新台幣 2億元進行投資，

輔仁大學投資總額為新台幣 3億元。 

（二）投資應注意事項如下： 

1. 股息不得再滾入投資總額，應回撥學校。 

2. 為控管風險，應注意股票與債券之比

例，股票投資不可過半。 

3. 選擇投資標的時，應考量當學校有資

金調度需求時可即時解約之條件，以便

增加資金之靈活度。 

4. 有關投資撥款應於新學年度（8 月 1

日）進行。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案由：提請審議購買國有地案。 

決議摘要：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本案照案通過。 

四、提案討論：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附設醫院資本租賃年限修正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覆議，原決議文有關附設醫

院  「所有租賃案之年限至多 3年」不予維持，

惟租賃案經學校流程簽准後，影本仍應送董事會

存查。 

附帶決議： 

一、附設醫院應儘速研議租賃（含合作經營等）

之約定年限及資本租賃之條件等評估機制，

列入採購辦法等院內相關規定中，經附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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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經營管理委員會通過，呈校長核定，送董

事會核備後施行。 

二、請儘速成立附設醫院經營管理委員會。 

案由 2：提請核備「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因應開業

採購特別辦法」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 15 樓健康管理中心及國際病房人員編

制及薪資給付規劃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備處 106學年度

預算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5：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學雜費不調整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6：提請審議本校 106學年度教職員工待遇標準表

(一)至(十一)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7：提請審議輔仁大學 106學年度預算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8：提請審議本校 1 億元投資期限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9：提請同意本校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稽核室主

任之聘任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人事聘任案如下： 

同意續聘陳舜德副教授為人事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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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續聘黃秋酈講師為會計主任； 

同意續聘靳宗立副教授為稽核室主任。 

附帶決議： 

一、董事會肯定人事部門所進行之人事管控規

劃，惟事涉學校政策之推動及有關單位之協

調溝通等，請學校多予以協助。 

二、進修部導師團體，協助學校關懷進修部學

生，並推展學校辦學使命與特色。在人事精

簡的政策下，請學校確保進修部導師團體仍

能發揮其既有之功能。 

三、進修部面對少子化困境，為確認進修部之收

支狀況及轉型之參酌，請於下次董事會議提

交進修部變動成本分析等。 

案由 10：提請同意本校會計主任黃秋酈老師兼任輔仁大

學附設醫院會計主任之聘任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通過。 

附帶決議：黃秋酈老師一人身兼三職，職能發揮受限，且

責任重大，對於個人而言亦過度勞心勞力，非

長久之計。本法人僅同意會計主任兼附設醫院

會計主任一年，請學校儘速培養或尋覓合適人

才分擔之。 

案由 11：提請同意本校已屆滿保存年限之 92 至 95 學年

會計憑證辦理銷毀作業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案由 1：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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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提請審議輔大聖心中小學總務處人事編制規劃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全校預算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同意本校新甄聘主辦會計人員乙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輔大聖心高級中學聘

任鄭雅妮女士擔任主辦會計人員。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案由 1：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輔大聖心國小學雜費收費標準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幼兒園學雜費收費標準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自 106學年度起本校雙語班中師每人每月

津貼導師費 3,000 元，1年支付 10 個月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本校年終獎金浮動機制實施方式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如下： 

一、本（106）年維持原案以一年級新生招生達 140

名作為年終獎金發放標準調整之指標。 

二、本案請學校再繼續研究後送董事大會。 

案由 5：提請修正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實施辦法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維持原案，待中、小學合併完成後，

再進行全校通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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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6：提請審議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頁 12～14。 

另組織架構圖予以備查。 

案由 7：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全校預算案。 

決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共識：本（106）學年度小學預算編列遵照 105.11.18 董

事會第 19屆第 2次會議決議之精神，收支應予並

列，使董事會得以確實監督學校收支，爾後預算

編列均依照此原則續行之。 

董事會 

案由 1：本法人業務辦理人員支給標準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 修正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106學年度預算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暨所設學校 106學

年度預算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學校 105

學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委任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委由正大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辦理本法人及所設學校 105學年度之查

核簽證。 

案由 5：提請選任本法人會計長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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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法人會計長由法人所設最高層級學校即輔仁

大學會計主任黃秋酈老師兼任之。 

二、依支給標準規定，兼第 2項主管職務，擇其支

領金額較低者，減半，故每月支領 13,960元。 

案由 6：提請審議本法人稽核人員聘任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聘任輔仁大學陳盈良

專員兼任本法人稽核人員。 

案由 7：提請審議本法人董事會秘書由所設學校人員兼任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通過如下： 

一、本法人董事會秘書由輔仁大學人員兼任之，

為主管職，其主管特支費為 11,740 元。 

二、董事會秘書聘任案應每年提報董事會。 

三、本法人下（106）學年度董事會秘書由輔仁大

學邱百俐專員兼任，任期自 106年 8月 1日起

107年 7月 31日止。 

案由 8：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實施

計畫」修正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10：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內部控制制

度」修正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五、報告事項： 

董事會 

事項 1：本法人監督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使命與特色之發展。 

事項 2：本法人輔大聖心中小學校長考評報告。 

事項 3：本法人 105 學年度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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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一、專題報告：附設醫院的天主教使命與特色之落實與

規劃。 

結論：請校長加強附設醫院主管及相關單位彼此之間

的合作與共融，以利醫院順利開辦。 

二、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事項：輔仁大學願景、宗旨與目標修正案（英文版）。 

結論：本案業經董事會備查在案。 

三、校務報告： 

事項 1：本校附設醫院籌備處工作進度報告案。 

事項 2：全面性整併計劃報告案。 

結論：肯定全面性整併計劃，為達到整併計劃，須

進行人事調整或合署辦公等，請學校訂定相

關標準或原則，經學校相關流程後，報告案

送 106.11.13董事大會。 

所謂相關標準或原則可能如下： 

各單位人事精簡計劃； 

請有關單位進行檢討報告，如未符合單位

建置目標或績效，應予裁撤，反之有建置

必要的試行單位，則應法制化建置； 

新成立單位是否符合成立時所進行之預算

評估，倘不符合，應行退場。 

事項 3：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調整報告案。 

結論：為強化國際生之招生，可設立權責單位，安

排全英文課程、協調及整合跨單位之資源。 

事項 4：建物使用執照補照狀況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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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5：邀請本校董事至國外協助輔仁大學進行募

款報告案。 

事項 6：宿舍服務中心宿舍經營定期報告案。 

事項 7：重大工程進度執行狀況報告案。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校務報告。 

三、報告事項： 

事項：輔大聖心高中、小學「若瑟樓後棟地錨工程(餐

飲實習教室地錨補強工程)」申請保留經費案。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校務報告。 

三、報告事項： 

事項 1：輔大聖心小學「若瑟樓正面外牆整修工

程」申請保留經費案。 

事項 2：輔大聖心小學「若瑟樓後棟中餐廚房地錨

補強工程」申請保留經費案。 

六、臨時動議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修正案。 

決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通過「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主結構體

招標興建工程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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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醫學教育基金動支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如下： 

一、附設醫院開院在即，考量本案之重要及急

迫性，授權劉振忠董事長、洪山川董事、

馬漢光董事、柏殿宏董事及詹德隆董事研

商處理方式後，由學校後續據以辦理。 

二、請附設醫院經營管理委員會儘速研議本案，

將有關報告送前揭董事作為裁處之參考。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案由：提請審議本校「106 學年度教職員敘薪辦法」。 

決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 106學年度教職員工待遇支給標

準表(一)至(七) 。 

決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本校 106學年雙語部外聘中師薪資支

給標準表。 

決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爾後本案併入教職員工待遇支給標準表送審。 

案由 3：提請同意本校新甄聘主辦會計人員乙案。 

決 議：出席董事 15人同意，照案通過輔大聖心國民

小學聘任鄭雅妮女士擔任主辦會計人員。 

七、下次開會時間：民國 106年 11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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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國民小學組織規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董事會為本大學

最高權力機關，依中華

民國法令行使職權，其

捐助章程另訂。 

第一條 董事會為本大學最

高權力機關，依中華民

國法令行使職權，其捐

助章程另訂。 

 

第二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

為專任，依法令及學校

章則綜理校務，執行董

事會之決議，受其監

督、考核，並於職務範

圍內，對外代表學校。

任期四年，其人選由本

校董事會遴選，報請基

隆市政府核准後聘任

之。任期期滿經董事會

同意得以續任。校長之

遴選及續任， 校長選聘

及解聘辦法定之。校長

選聘及解聘辦法由董事

會訂定。 

第二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為

專任，依法令及學校章

則綜理校務，執行董事

會之決議，受其監督、

考核，並於職務範圍

內，對外代表學校。任

期四年，其人選由本校

董事會遴選，報請基隆

市政府核准後聘任之。

任期期滿經董事會同意

得以續任。校長之遴選

及續任，由校長選聘及

解聘辦法定之。校長選

聘及解聘辦法由董事會

訂定。 

 

第三條  本校設教務處、學

生事務處、總務處、雙語

部、附設幼兒園、輔導

室、人事室、會計室。 

第三條  本校設教務處、學

生事務處、總務處、雙語

部、附設幼兒園、輔導

室、人事室、會計室。 

 

第四條  教務處置主任一

人，下設教學組，置組

第四條  教務處置主任一

人，下設教學組，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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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長一人及兼辦行政業務

教師或職員若干人。 

長一人及兼辦行政業務

教師或職員若干人。 

第五條  學生事務處置主

任一人，下設生活輔導組

及輔導組，各置組長一

人，兼行政業務教師或職

員或宗輔教師若干人。 

保健室設校護一人。 

第五條  學生事務處置主

任一人，下設生活輔導

組，置組長一人及兼行政

業務教師或職員若干人。 

保健室設校護一人。 

原輔導室

教師改增

為輔導組
長設與學

務處下。 

刪除第六條 第六條  輔導室置專任輔

導教師一人及宗輔教師

若干人，綜理學生輔導

工作。 

原輔導室

置輔導教
師一人改

設置為輔

導組長一
人。 

第六條   總務處置組長一

人及職員、工友若干人，

辦理總務相關業務。 

第七條   總務處置組長一

人及職員、工友若干人，

辦理總務相關業務。 

條次調整 

第七條 雙語部置主任一人及

兼行政業務教師若干人。 

第八條 雙語部置主任一人及

兼行政業務教師若干人。 

條次調整 

第八條  幼兒園置主任、

教師及教保員若干人，

職員一人、工友若干人

辦理幼兒園相關事宜。 

第九條  幼兒園置主任、

教師及教保員若干人，

職員一人、工友若干人

辦理幼兒園相關事宜。 

條次調整 

第九條  設人事室以依法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十條  設人事室以依法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條次調整 

第十條  設會計室依法 理

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

統計事項。 

第十一條 設會計室依法辦

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

辦統計事項。 

條次調整 

第十一條 本校設下列會議： 第十二條 本校設下列會議：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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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

務重大事項，由校

長召集主持。 

二、行政會議：議定行

政相關事宜。 

三、教師會議：議定教

學相關事宜。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

務重大事項，由校

長召集主持。 

二、行政會議：議定行

政相關事宜。 

三、教師會議：議定教

學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本校設下列委員

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教師聘任、不

續聘等相關事。 

二、考績委員會：考核教

師及員工工作績效。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審查性別平等

相關事宜。 

第十三條 本校設下列委員

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教師聘任、不續

聘等相關事宜。 

二、考績委員會：考核教

師及員工工作績效。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審查性別平等

相關事宜。 

條次調整 

第十三條  本組織規程經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

過，報請基隆市政府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組織規程經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

過，報請基隆市政府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